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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小辉，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干和学法硕干学位。1994年加入天元律师事务所
，1999年参加美国律师协会组织的国际法律交流计划，在Baker &amp; McKenzie律师事务所（芝加哥）
实习和工作，2001年成为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主要从事企业收购与兼并、直接投资、基金、
风险投资和其他业务，擅长交易方案的设计、谈判和文件起草，曾代表国内外众多客户处理投资、并
购、基金、风险投资方面的项目，并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律顾问。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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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嘉洲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案第一章 交易背景第二章 尽职调查第一节 尽职调查的含义一
、尽职调查的概念二、尽职调查的意义第二节 尽职调查的资料来源一、客户的介绍二、交易对方的陈
述三、审阅交易对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四、对被收购对象的实地考察与核实五、听取其他中介机构的
意见第三节 尽职调查中的保密承诺一、收购方律师向交易对方做出的保密承诺的主要内容二、不应视
为收购方律师披露或泄露的资料内容第四节 尽职调查的内容一、主体资格二、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三、其他第五节 尽职调查报告一、尽职调查报告之一二、进一步的调查三、尽职调查报告之二四、
尽职调查报告之三：试图解决千岛有限公司问题五、最终的尽职调查报告第三章 公司并购的交易方案
及其选择第一节 初步提出交易方案的建议第二节 可能涉及的程序及发生的税费第三节 实际涉及的资
产转让程序第四节 本次资产转让实际涉及的税费第五节 资产收购项目中的公司结构第六节 需要的政
府部门优惠政策和支持第四章 文件起草第一节 意向书第二节 资产收购总协议第三节 分项协议第二部
分：A公司收购北京B厂在北京A洗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35％股权案第一章 交易背景一、收购方的基本
情况二、出让方的基本情况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第二章 项目开始之前律师的基本工作第一节 委托
代理协议的签订第二节 律师的前期工作一、成立项目运作小组二、律师的尽职调查工作三、交易价格
的考虑四、利用可以利用的机会，增加谈判筹码第三节 法律文件草案第三章 谈判第一节 第一次谈判
第二节 中方报出天价一、谈判考虑二、谈判要点考虑第三节 后续谈判第四章 达成协议一、协议主要
内容二、工作报告第五章 签约第一节 框架协议一、协议中文文本二、协议英文文本第二节 股权转让
合同一、股权转让合同中文文本二、股权转让合同英文文本第三节 关于&ldquo;Z&rdquo;商标的协议
第四节 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充协议第五节 就北京A继续使用公用设施而签署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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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说明配股募集资金的情况，引述验资报告的主要内容。　　16.说明嘉洲公司配股完成后相应地
办理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引述变更后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　　17.小结：&ldquo;
基于上述文件，本律师事务所认为嘉洲公司配股程序合法。&rdquo;　　（四）嘉洲公司的现状和有效
存续　　18.说明嘉洲公司的历次工商变更情况，并引述变更后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　　19.引述嘉洲
公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的相关内容，包括执照号码、注册资本、住所、法定代表人、营业期限、营
业范围等。　　20.对嘉洲公司的公司章程与营业执照进行对照，发现二者的不一致之处。建议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21.说明嘉洲公司最近一次工商年检情况，并说明，该公司已经通过工商年检，
有效存续。　　二、对外投资　　1.关于嘉洲公司重大对外投资情况，请参见本所出具的关于千岛有
限公司、滨湖公司和度假旅游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　　2.根据嘉洲公司&times;&times;年年报披露的
财务数据，嘉洲公司对其他公司的投资超过了其净资产的50％。　　3.根据《公司法》规定，除按国
务院的规定成立的控股公司和投资性公司以外，公司对其他公司的投资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本
律师事务所获得的文件不足以证明嘉洲公司是依据国务院的规定成立的控股公司或投资性公司。　
　4.嘉洲公司在发起设立时，鉴于当时《公司法》尚未实施，也无法律规定公司对其他公司的投资不
能超过公司净资产的若干比例，因此，本律师事务所认为：在嘉洲公司设立时，即使嘉洲公司当时对
其他公司的投资超过嘉洲公司净资产的50％，也不应视为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　　5.但是，
《公司法》实施后，嘉洲公司应该按《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规范，但直至本报告撰写时，嘉洲公司对
其他公司的投资仍超过其净资产的50％。6.本所建议，如果贵公司决定收购嘉洲公司，嘉洲公司应出
售部分对外投资，使其对外投资不超过其净资产的50％。　　注：《公司法》（2005年修订）取消了
对于公司对外投资数额的法定限制，但公司章程对于投资总额或单项投资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
超过规定的限额。律师应着重审查公司对外投资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数额限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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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概了解一下程序和注意事项，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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